附件：              灰硫运行专工 岗位说明书

	岗位名称
	灰硫运行专工
	岗位定员
	1人
	职务等级
	专工

	所属部门
	项目部
	直接上级
	生产副经理
	隶属下级
	

	一、岗位职责

	1.工作职责：

（1）负责编制和修订灰硫系统的运行规程、操作手册及应急预案，指导运行人员规范操作。

（2）负责组织灰硫设备的日常巡检、定期检修及故障抢修，制定维护计划并监督执行。

（3）确保灰硫系统排放指标符合法规标准，分析异常数据并采取整改措施。
（4）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组织灰硫专业的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杜绝违章操作。

（5）负责分析和检查设备、仪表、运行日志、报表记录，调查设备运行和检修中所有出现的异常现象，熟悉设备和系统运行操作规律和检修工艺，不断改善运行操作技术和检修管理方法。
（6）组织或参加与灰硫相关的事故、故障、异常等分析，并负责或指导制定防范措施，强化团队协作与安全意识。

（7）负责月度、年度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编写年度的工作计划和总结。

	工作标准：

（1）监控系统关键参数（如烟气流量、浆液pH值、压差等）分析运行数据并优化调整，确保设备高效稳定运行，满足环保排放要求。
（2）管理备品备件库存，及时处理缺陷，保障设备可靠性，降低非计划停运风险。
（3）配合环保部门检查，提供运行报告及监测资料；推动技术改进，优化脱硫效率与资源利用。
（4）协调灰硫系统与锅炉、电气等专业的运行配合，解决跨专业问题。

	3.配合协助：与其他专业做好配合工作，确保电厂各种系统运转正常。

	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临时工作。

	二、任职资格

	学历
	应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学历专业
	电力相关专业。

	工作经历
	3年及以上发电厂相关工作经历，有600MW以上机组工作经验。

	职业资格
	具备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同等条件优先。

	公文写作、计算机
	具备日常办公类公文编制、写作能力。

	特殊要求
	服从组织安排，无条件外出创业。

	备注
	年龄40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化学运行专工 岗位说明书

	岗位名称
	化学运行专工
	岗位定员
	1人
	职务等级
	专工

	所属部门
	项目部
	直接上级
	生产副经理
	隶属下级
	

	一、岗位职责

	1.工作职责：

（1）负责编制和修订化学系统运行规程、操作手册及应急预案，指导运行人员规范操作。

（2）负责组织化学设备的日常巡检、定期检修及故障抢修，制定定期工作计划并监督执行。

（3）主导水、汽的化验工作，确保水质指标及环保排放达标。

（4）负责分析和检查设备、仪表、运行日志、报表记录，调查设备运行和检修中所有出现的异常现象，熟悉设备和系统运行操作规律和检修工艺，不断改善运行操作技术和检修管理方法。
（5）执行安全规程，组织化学专业的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及技术考核，杜绝违章操作。
（6）组织或参与化学相关的事故、故障、异常等分析，并负责或指导制定防范措施，强化团队协作与安全意识。
（7）负责月度、年度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编写年度的工作计划和总结。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工作标准：

（1）定期分析水质、油质等化验数据，优化加药、除盐等工艺参数，保障热力系统设备安全运行，防止腐蚀与结垢。
（2）及时识别泄漏、仪表偏差等缺陷，制定消缺措施并监督执行，确保系统可靠性。
（3）配合环保检查，提供合规报告，对异常数据分析并整改，推动技术改进以提升资源利用率。
（4）协调化学系统与锅炉、汽机等部门的运行配合，解决跨专业问题。

	3.配合协助：与其他专业做好配合工作，确保电厂各种系统运转正常。

	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临时工作。

	二、任职资格

	学历
	应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学历专业
	电力相关专业。

	工作经历
	3年及以上发电厂相关工作经历，有600MW以上机组工作经验。

	职业资格
	具备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同等条件优先。

	公文写作、计算机
	具备日常办公类公文编制、写作能力。

	特殊要求
	服从组织安排，无条件外出创业。

	备注
	年龄40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电气运行专工 岗位说明书

	岗位名称
	电气运行专工
	岗位定员
	1人
	职务等级
	专工

	所属部门
	项目部
	直接上级
	生产副经理
	隶属下级
	

	一、岗位职责

	1.工作职责：
（1）负责组织编制、修订电气运行规程、检修技术方案、操作票及应急预案，组织日常巡检、缺陷处理及故障抢修，优化系统运行方式，提升设备经济性。

（2）负责电气设备的实时运行监控，包括发电机、变压器、配电系统等关键设备的参数监测与异常处理，同时主导设备故障诊断与检修工作，及时处理设备缺陷，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3）执行安全规程，组织电气专业的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及技术考核；执行“两票三制”，确保操作安全措施到位，并指导人员规范操作，预防运行异常与检修事故。
（4）组织或参与电气相关的事故、故障、异常等分析，并负责或指导制定防范措施，强化团队协作与安全意识。

	2.工作标准：

（1）快速响应电气设备跳闸、短路等故障，参与故障诊断与检修，协调检修团队实施抢修。
（2）监控关键设备运行参数，及时识别缺陷，制定消缺措施并跟踪闭环，降低非计划停运风险。
（3）参与、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确保电力供应稳定与合规性。

（4）协调电气系统与锅炉、汽机等部门的运行配合，解决跨专业问题。

	3.配合协助：与其他专业做好配合工作，确保电厂各种系统运转正常。

	4.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临时工作。

	二、任职资格

	学历
	应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学历专业
	电力相关专业。

	工作经历
	3年及以上发电厂相关工作经历，有600MW以上机组工作经验。

	职业资格
	具备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同等条件优先。

	公文写作、计算机
	具备日常办公类公文编制、写作能力。

	特殊要求
	服从组织安排，无条件外出创业。

	备注
	年龄40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